
臺南市立蓮潭國民中小學國中部 114學年度第 1學期轉學生報名資料表 

報名序號：【      】 (由學校填寫)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115 年   月   日 

學

生

基

本

資

料 

學生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  出生日期 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原 就 讀 

學校與班級 
              縣/市                   國中         年        班 

轉入年級 □ 七年級  

戶籍地址  

通訊地址 
郵遞區號□□□ 

 

家

庭

狀

況 

父 姓

名 

 職 

業 

 工作 

機構 

 職 

稱 

 

母     

聯絡電話 

 

父：(O)               (H)                (手機) 
 
 
母：(O)               (H)                (手機) 
 

文

件

資

料

審

核 

□ 戶口名簿影本 / 戶籍謄本(三個月內正本且有詳細記事) 

□ 如有遷徙，請檢附遷徙紀錄證明書 

居住事實證明文件  □ 房屋所有權狀 

               □ 法院公證之房屋租賃契約證明 

                  □ 該房屋住址之水費、電費繳納證明、房屋稅繳納證明、土地稅繳納證明、 

同住之直系親屬電信費用、信用卡費用之繳納證明文件。地址須與戶口

名簿同，且署名之繳納人須為新生之父母、法定代理人或二親等內直系

血親尊親。(不接受電子截圖, 請向該機構申請紙本正本作為證明) 

                  (文件資料查驗後返還) 

符合資格者另備    □ 學生的身障手冊 

                  □學生的監護人、法定代理人之身障手冊(中度以上) 

                  □兄姊/弟妹之在學證明書 

                  □父母為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之在職證明 

家長簽名  學校審查核章   

 

  



 

臺南市立蓮潭國民中小學國中部 114學年度第 1學期 
轉學生報名資料繳交確認單 

 

學生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(請家長填寫)    □資料全數備齊   

□需補繳文件: □戶籍證明      

              □學生本人遷徙紀錄證明書（無遷徙則免交） 

              □居住事實證明 

              □學生監護人、法定代理人身障手冊   

              □兄姊/弟妹之在學證明書 

              □父母為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之在職證明 
 

未於報名時間截止前完成補繳者視同未完成報名，不列入排序(含候補資格) 

 正備取名單將於 115年 1月 16日(星期五)中午 10時公告於本校校網(國中部)。 

 正取生報到注意事項： 

1. 時間：115年 1月 19日(星期一)上午 9時~16時及 1 月 20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

時～12時，逾時視同放棄，其名額將由下一位備取者進行遞補。 

2. 地點：本校教務處註冊組(第二校區)。 

3. 繳交文件： 

(1)轉學證明書(請轉出學校提供) 

(2)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正本   

(3)監護人身分證正本(驗畢後發還) 

(4)大頭照電子檔&2吋照片乙張 

4. 轉學生需於原學校完成第三次定期評量。 

 

如有問題歡迎與學校聯繫：5837755分機 8202 (教務處註冊組)。 
 

 
謝謝您選擇蓮潭國中小，期待我們攜手陪伴孩子成長！ 


